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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修訂《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第 513章 )(下稱
“該條例 ”)，使該條例適用於香港與澳門之間
的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  

 
2. 意見  該條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區之間的移交被判

刑人士安排訂定條文。為了實施香港特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下稱 “澳門特區 ”)最近就移
交被判刑人士所協定的安排，當局有需要修

訂該條例，將其適用範圍延展至包括澳門特

區。  

 
3.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並未就條例草案進行任何公眾諮

詢。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當局曾於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1月 2日會
議上，向委員簡介條例草案所載的立法建議。

 
5.  結論  本部並未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上有任何問

題，視乎議員對有關的政策事宜有何意見，

條例草案可恢復進行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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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第 513章 )(下稱 “該
條例 ”)，使該條例適用於香港與澳門之間的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 參 閱 保 安 局 於 2004年 12月 17 日 發 出 的 文 件 ( 檔 號 ：
SBCR 34/2857/97 Pt. 4)。  
 
 
首讀日期  
 
3.  2005年 1月 5日。  
 
 
意見  
 
4.  該條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 (下稱 “中國 ”)以外地區之間的移交被判刑人士安排訂定條文。為了實
施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下稱 “澳門特區 ”)最近就移交被判刑人
士所協定的安排，當局有需要修訂該條例，將其適用範圍延展至包括

澳門特區。  
 
5.  條例草案第 3條修訂該條例第 2條所訂有關 “移交被判刑人士
的安排 ”的定義，把其適用範圍延展至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之間移交被
判刑人士的安排。  

 
6.  條例草案第 4條修訂該條例第 4條，賦權行政長官發出移交出
境手令，以便將屬於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或行政長官認為與澳門有密

切聯繫的被判刑人士移交往澳門。政府當局回應本部提出的查詢時證

實， “澳門的永久性居民 ”的定義，已在澳門特區《基本法》第二十四
條 (附件A)及澳門特區第 8/1999號法律 (附件B，只備中文本 )中作出界
定。政府當局回應本部的查詢時亦解釋，該條例並未訂明 “密切聯繫 ”
的定義。一般而言，這是需要根據個別個案的事實作出決定的問題。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雖然每宗個案均由行政長官酌情處理，但 “密切
聯繫 ”可指密切的家庭關係 (例如有關人士並非澳門永久性居民，但其直
系親屬全為澳門的永久性居民 )。  
 
7.  條例草案第 5條修訂該條例第 9條，使行政長官須就移交被判
刑人士的要求通知中央人民政府的規定，並不適用於香港特區與澳門

特區之間的移交安排。政府當局回應本部的查詢時解釋，無須遵守通

知規定的原因，在於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之間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

是中國兩個特區之間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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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8.  政府當局並未就條例草案進行任何公眾諮詢。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9.  當局曾於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1月 2日會議上，向委員簡介
條例草案所載的立法建議。  

 

10.  委員並未就政府當局的建議提出具體的關注事項。然而，一

名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建議的移交被判刑人士安排是否只適用於

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和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根據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之間的安排，除非被判刑人士是接收方的永

久性居民或與該地有密切聯繫，否則將不符合被移交的資格。  
 

11.  另一名委員則詢問，行政長官是否及為何須就每一項香港特

區與澳門特區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之間移交被判刑人士的有關要求，向

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通知。政府當局解釋，行政長官須就每一項移交被

判刑人士的有關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通知，因為這是本港與其他

司法管轄區之間的一種國際雙邊相互法律協助。  

 

 
結論  
 
12.  本部並未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上有任何問題，視乎議員對有

關的政策事宜有何意見，條例草案可恢復進行二讀辯論。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2005年 1月 5日  


















